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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超建面积认定及处理工作的通知

索 引 号 72577330X/2020-37076 分    类 国土资源、能源

发布机构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 成文日期 2018-12-07

文    号 无 发布日期 2018-12-07

有 效 性 有效

 

各国土规划区（分）局、各区城管局：

　　为了加强建设项目规划管理，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超建面积的认定及处理工作，结合我市正在开展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要求，现就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的误差范围及处理方式

　　（一）建设项目的面积误差按以下范围计算：

　　1、规划许可计入容积率面积2万平方米（含2万平方米）以内的建筑项目，实际计入容积率面积超出规划许可计入容积

率面积的比例小于1%且计入容积率面积小于或等于100平方米；

　　2、规划许可计入容积率面积2万-10万平方米（含10万平方米）以内的建筑项目，实际计入容积率面积超出规划许可计

入容积率面积的比例小于0.5%且计入容积率面积小于或等于200平方米；

　　3、规划许可计入容积率面积10万-20平方米（含20万平方米）以内的建筑项目，实际计入容积率面积超出规划许可计

入容积率面积的比例小于0.2%且计入容积率面积小于或等于300平方米；

　　4、规划许可计入容积率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项目，实际计入容积率面积超出规划许可计入容积率面积的比例小

于0.15%且计入容积率面积小于或等于500平方米。

　　（二）建筑平面尺寸、层数、高度等建设符合规划许可要求，实际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在误差范围内的，规划条件核实

时补缴超建面积的土地出让金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，予以保留并办理规划条件核实手续，其余规划部门带把关收费项目

按照联合验收相关规定收取。

　　不计容建筑面积不纳入本次调整范围，仍按照原有既定规范执行。

　　二、建设项目超误差建筑面积的认定及处理

　　（一）建筑平面尺寸、层数和高度等建设内容符合规划许可要求，且实际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超出误差范围的，按以下

方式处理：

　　1、符合规划设计条件的，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。应当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进行技术认定

并提出处理意见移交城管执法部门，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对按期改正的处以建设工程造价5%的罚款，对逾期不改

正的处以建设工程造价10%的罚款；

　　2、不符合规划设计条件的，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。应当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进行技术认

定并提出处理意见移交城管执法部门，城管执法部门没收违法收入，可以处以建设工程造价10%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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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二）建筑平面尺寸、层数或高度等建设内容不符合规划许可要求，且实际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超出误差范围的，按以

下方式处理：

　　1、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技术认定，符合《武汉市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和规划设计条件的，属于尚可采取改正

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。应当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。按期改正的，处以建设工程造价5%的罚款；逾期不

改正的，处以建设工程造价10%的罚款；

　　2、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技术认定，不符合《武汉市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或规划设计条件的，属于无法采取改

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。应当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拆除。逾期不拆除的，依法强制拆除；不能拆除的，没收

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处以建设工程造价10%的罚款。

　　三、无法拆除的情形

　　本文所称不能拆除的情形，是指拆除违法建设可能影响相邻建筑安全、损害无过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或者对公共利益

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。

　　四、罚款和没收收入的计算规则

　　（一）建设工程造价按照有违法建设情形的单项工程整体造价确定。其中房屋建筑工程按照单体建筑物工程总价确定。

已经完成竣工结算的违法建设，以竣工结算价作为工程造价，竣工结算价参照有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结果或造价管

理部门备案的竣工结算资料。尚未完成竣工结算的违法建设，可以根据工程已完工部分确定工程造价；未依法签订施工合同

或者当事人提供的施工合同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，应当委托有资质的造价咨询机构评估确定。

　　（二）建设项目超建面积没收违法收入的，对已经销售的，按销售平均单价与违法超建面积的乘积确定；不涉及销售、

未销售或销售平均单价明显低于同类房地产市场价格的，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评估价值，违法收入按评估单价

与违法超建面积的乘积确定。

　　五、信用信息管理

　　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受到行政处罚的，应当作为信用信息依法纳入征信系统。

 关闭 

政府网站标识码：4201000005 鄂ICP备20003120号-1 鄂公网安备 42010202000267号 (http://www.beian.gov.cn/portal/registerSystemInfo?

recordcode=42010202000267)

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主管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管理与维护

地址：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

信访电话：027-82700225 咨询电话：027-65770883

党风廉政（违规吃喝专项整治、工程建设和房地产领域专项整治、“四风问题”及作风建设） 举报电话：027-82700197

耕地保护专项监督 027-82700160

 (https://www.cnzz.com/stat/website.php?web_id=156186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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